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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前书一章 13 节至二章 3 节 

与法利赛人的好行为 

苏慧恩 

 

个人简介 

马浸神道学硕士毕业生，目前为家庭主妇/师母，未

来将继续在文字事工/写作上事奉。她对旧约、近东文化与

文学的研究感兴趣。 

 

摘要 

此文将从彼得前书与法利赛人作对比，以此探讨基督

徒好行为的本质。第一章解释法利赛人的发展、行为和此

团体在历史中的社会形象。第二章对比彼得在生活与行为

上的教导和法利赛人好行为的差异，以此探讨好行为的意

义。 

 

 

 

 

 



 
49 专题文章：彼得前书一章 13 节至二章 3 节与法利赛人的好行为 

 

引言 

彼得前书的主题信息乃是教导和鼓励读者处于一个敌

对的环境中，不止能忍耐并且也为所处的环境带来好的影

响。从彼得前书的内容可见，彼得除了在信仰上坚固原读

者，他也一再鼓励原读者要活出品行适宜的生活。彼得对

当时读者说的话，对现今的读者也受用。 

现今的基督徒在面对要活出好品行一事，出现两种极

端：有的会将生活品行变成了教条化，实践起来里外不

一；有的则为了避免形式化而过于松散和世俗化，反而失

去见证。无论如何，各有其道理，但基督徒却应该了解要

活出好品行的原由。 

为了探讨此课题，本文将探讨法利赛人与其好行为理

念，并且以此与彼得前书一章 13 节至二章 3 节提及的好行

为的本质作比较。本文将证明两者的好行为是不同的，因

为彼得前书提及的是由心而发的好品行。 

 

法利赛人 

 

字义与由来 

  有学者推测，法利赛人可能起源于被掳归回时期初

年。
1
 据其描述，这是因为当时以斯拉和尼希米为哈西典人

进行改革，推动了严格遵守律法的犹太教信仰（玛三

16），旧约经文中也指出由合格教师讲解圣经的趋势日益

 
1 乔治˙布坎南等，《国际圣经百科全书：犹太社群》，陈秀媚译，

（香港：国际华人圣经协会，200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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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并强调正确诠释和应用律法（拉七 11，八 16、尼八

7-9、代上二十五 8，二十七 32）。后来的《便西拉智训》

更证明了圣经研读及辩论聚会的存在，大约与拉比时代后

期的‘米大示院’相等。 

“法利赛”这名称源自希伯来字根“parash”，字根

的基本意义为“指明、说明” 和“区别”的双重意思。华

神出版的《旧约神学词典》中提到，法利赛运动本身和名

称的源头是令人困惑的。它实际上很可能源自哈斯莫尼王

朝许尔堪时代，法利赛人遭驱逐出公会，并被冠以“分离

者”的名字。因此法利赛原本应该是贬义的形容词，用来

讥讽这群人，而他们却欣然接受了这称呼，但却取此字的

另一个意思自居，即律法的“解说者”。
2
 

针对‘法利赛人’一词，大部分学者都将其解释为

‘分别出来的一群人’3、‘分离分子’4 或‘分别开来的

人’
5
，都有其原文字根‘分离’和‘分开’

6
 的意思。相

较于将法利赛人理解为 ‘详细解释’或“解说者”，将法

利赛人解释为‘分别出来的人’更为合理。这从‘法利赛

人’行为的理念可以观察出。 

法利赛人的“好行为”，焦点在于正确的遵守外在的

“礼仪”和“洁净规条”。这可以追溯整个法利赛运动的

意识形态。  在希腊帝国哈斯摩尼时期（主前 164-主前

 
2 R.Laird Harris，〈parash〉，《旧约神学辞典》（台北：中华福音神

学院出版社,1995），1833。 

3 蒲公英编辑部编，《圣经小百科 I》（台北：财团法人蒲公英希望基

金会，2012），100。 

4 吴罗瑜编，《圣经新辞典下册（K-Z）》，中国神学研究院译，（中

国：天道书楼，2007），358。 

5 乔治˙布坎南等，《国际圣经百科全书：犹太社群》，陈秀媚译，

（香港：国际华人圣经协会，2003），15。 

6 乔治˙布坎南等，《国际圣经百科全书：犹太社群》，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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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整个国家面对希腊化的问题，在这种政治、社会和

文化都面对与外邦妥协的危机。
7
 法利赛人可能是中产或地

下阶级人士，他们社会位子低微，因此并没有被希腊化，

而保留了近东文化。那些依附希腊势力的总会被认为是上

流社会人士。8 法利赛人即成为了一股政治施压的团体，为

了挽回民族于被外邦同化的边缘。他们虽不是祭司团体，

却坚持研究妥拉，并将圣经中洁净的规条落实的个人生活

的层面。他们在圣殿和国家无法持守圣洁的时候，转而追

求个人在礼仪上的洁净。他们对洁净的看重，也促使他们

反抗他们认为非法的许尔堪政权。但在主前 63 年罗马人到

来后，罗马和希律政权对犹太人的传统毫无兴趣，法利赛

人便无从施压。在哈斯摩尼政权期间，法利赛人还等待革

命的时机，但在罗马的统治下，他们很大部分退居妥拉的

研读和实践里，放弃造反的路线，采取一种“隔离”和

“分离”的策略，将自己在有罪的世界锁在“洁净礼仪”

之内。这时期的法利赛人便是福音书中所呈现的样貌。无

论如何，法利赛人都期待借着对上帝的尊荣，遵行上帝恩

约下的律法，以致促使以色列最终完全的救赎。
9
 

因此法利赛的分离有两种意义，一是指第二圣殿时期

发生的政教分裂，其二是指单纯以宗教观点出发，指远离

不洁。普遍上的观点认为法利赛人是远离宗教礼仪上的不

洁，按利未记十一章 44 节和出埃及记十九章 6 节所说的，

将自己分别为圣，以此为理想的群体。
10
 法利赛人极力追

 
7 John Phillips, Exploring the World of the Jew, (Chicago: The Moody Bible 

Institute, 1981), 36-37. 

8 陈文纪，《拉比的双瞳》（香港：种子出版社，2012），43。 

9 赖特，《新约与神的子民》，左心泰译，（台湾：校园书房，

2013），243-246. 

10 乔治˙布坎南等，《国际圣经百科全书：犹太社群》，陈秀媚译，

（香港：国际华人圣经协会，2003），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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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圣洁、远离罪恶的同时，也默想神的诫命。然而无可否

认的，他们尝试持守的洁净，是超出希伯来圣经对普遍犹

太百姓的一般要求。 11  他们试图让圣殿的圣洁延伸至全

“以色列土地”，而他们对律法的理解诶渐渐得到百姓接

受。然而。他们规定自己不可接触礼仪上不洁的食物，和

一般百姓的餐桌分别出来。他们称一般百姓为属地之人，

在他们眼中这些百姓不会遵行律法，更不会一丝不苟的遵

行利未记的洁净规条和十一奉献。
12
 

 

文献中的法利赛人形象 

根据近期对法利赛人研究的学者所提出，法利赛人研

究的三个主要资料来源，对法利赛人的描述并非完全一

致。这三个资料来源分别是约瑟夫、新约圣经和拉比文

献。13  

首先，约瑟夫在其著作《生平》中，对法利赛人的描

述显得比新约圣经里的描述较正面。据约瑟夫的叙述，法

利赛人是：一、‘最重要的教派’，极具影响力；二、他

们相信神掌管万事; 三、生活简朴向百姓传授摩西律法以外

的口传规条，或称‘哈拉卡 halakah’；四、拒绝宣誓效忠

于希律和罗马政府。
14
 他在《犹太古史》中也形容，法利

 
11 赖特，《新约与神的子民》，左心泰译，（台湾：校园书房，

2013），252. 

12 陈文纪，《拉比的双瞳》（香港：种子出版社，2012），43-44。 

13 乔治˙布坎南等，《国际圣经百科全书：犹太社群》，陈秀媚译

（香港：国际华人圣经协会，2003），17-33。 

14 乔治˙布坎南等，《国际圣经百科全书：犹太社群》，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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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人认为遵守他们的教义及诫命最为重要，可见这群人对

外在好行为是非常的坚持。
15
 

在圣经新约的记载中，‘法利赛人’一词，视乎读者

对此字变体的理解，共出现约 100 次，大部分记载于附类

福音书。16 在圣经中的记载，法利赛人似乎都被赋予贬义

的形容，例如在马太福音的记载中，法利赛人时常与‘假

冒为善’相提并论
17
，也时常被视为与耶稣敌对的群体。除

此，附类福音书中似乎经常将文士、法利赛人、祭司长相

提并论，但是学者称如此的对比或许只是因为法利赛人当

中有的是文士或祭司阶级的人。由此可见，虽然对不同阶

级位份，路加福音有不同的指摘（参路十一 37-53），但从

不同的描述来看，法利赛人群体中是有领袖阶级之分的

（参太二十三 9、约七 32-十八 3）。
18
 

有关法利赛人的第三种文献，便是拉比文献。据学者

所述，拉比文献中有关法利赛人的描述有多方面的问题，

其一就是法利赛主义的结束和拉比犹太教之间的间隔不明

显，因此有‘法利赛人是拉比的前身’之概念。
19
 研究拉

比文献的学者如鲍克和里夫金更多的的是研究文献中所使

用有关撒都该人与法利赛人的字词，可得知撒都该人与法

 
15 夫拉维.约瑟夫; 保罗∙梅尔编,《约瑟夫著作精选》，王志勇译（北

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73。 

16 乔治˙布坎南等，《国际圣经百科全书：犹太社群》，陈秀媚译

（香港：国际华人圣经协会，2003），22。 

17 同上，24。 

18 同上，24-26。 

19 乔治˙布坎南等，《国际圣经百科全书：犹太社群》，陈秀媚译，

（香港：国际华人圣经协会，20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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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赛人是不同的群体，但撒都该人在一些宗教规矩上仍听

命于法利赛人，证明法利赛人的影响力。
20
 

从以上所提出的这三种文献，学者归纳出法利赛人的

形象面貌，除了以上所提及的几点，还有如下的描述：

一、法利赛人相信他们所遵守的口传律法来自摩西；21二，

他们遵守严格的宗教习俗，如：禁食（太六 16、路十八

12），令人入教（太二十三 15），祈祷（太六 5、路十八

12），十分一奉献（路十一 42、十八 12）；三、他们调查

没遵守其政策或教导的人（约一 19-24）；四、他们为犹太

教的异象发热心（加一 14），甚至用各种手段对待他们认

为的敌人（约十八 3、徒八 1，九 1-2）。
22
 

 

对法利赛人的批评 

虽然法利赛人在当时代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他

们所受到的批评与反对也不少。这除了可从福音书的记载

看出，学者指出昆兰古卷和拉比文献里也有对法利赛人的

抨击。23 从文献的记载也可看出法利赛人在当时带的形象

努力遵行律法，但反对者也对法利赛人行为有不同的意

见。 

这些反对者对法利赛人的评语如下：一、法利赛主义

企图避免犯罪，往往却把律法废掉
24
；二、他们以自己的传

 
20 同上，27-31。 

21 John Phillips, Exploring the World of the Jew, (Chicago: The Moody 

Bible Institute, 1981), 39.  

22 乔治˙布坎南等，《国际圣经百科全书：犹太社群》，陈秀媚译，

（香港：国际华人圣经协会，2003），33。 

23 同上，39。 

24 同上，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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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废掉神的诫命; 三、假冒为善，他们自己无法遵行那些教

训；四、经常取巧地解释圣经，掩盖或违背律法和先知书

的原意，使‘义’变成惯性复杂的宗教仪式。25  

法利赛人看似忠于妥拉，但耶稣在马太福音中多次指

责他们“假冒为善”。福音书对法利赛人的记载多是负面

的，而这也让读者了解法利赛人与耶稣的教导相违。耶稣

对经文的引用和理解更接近旧约原本的意思，而且比起法

利赛人注重外在的敬虔表现，耶稣更注重内心的状况。 除

此，法利赛人是想藉遵守口述的传统和礼仪得称义，与耶

稣的教导不同。
26
 但是却也有学者指出法利赛人与耶稣也

有相同之处，相同乃因双方都守节期、相信身体复活、接

受犹太教敬拜的地点为耶路撒冷的圣殿。在耶稣众多的教

义中，只有两点是法利赛人无法容忍的。一是耶稣公开指

责他们伪善，二是耶稣自称有神性和终极权威。要承认耶

稣的受欢迎度和金玉良言并非困难，但要接纳耶稣超越摩

西律法，甚至与神同等，这是亵渎神。
27
 

学者的看法是正确的，法利赛人虽有宗教的热心，但

是其热心已经超越对上帝的敬虔，更多的是要靠自己的努

力和自义来展示敬虔和取得救恩；讽刺的是，他们或许也

无法完全遵行所传的律例，引来外界的批评。法利赛人更

相信的是行为，而不是信仰的核心；也因为法利赛人对遵

行口传律法行为的执着，他们更在弥赛亚来临之际也无法

辨认出来了。法利赛人‘敬虔的行为’，并非上帝所要求

的；基本上，起初法利赛人有崇高的理想，要将自己与世

 
25 乔治˙布坎南等，《国际圣经百科全书：犹太社群》，陈秀媚译，

（香港：国际华人圣经协会，2003），40。 

26 同上，42-45。 

27 比尔∙奥斯丁，《基督教发展史》，马杰伟等译（香港：种子出版

社，2002），38。 



 
56 神学文集 Vol. 9（2024.1） 

俗的不洁分离，执意遵行上帝的旨意而活，但后来法利赛

人所表现的是，他们行为的根本简直是出错了。本文将在

接下来的一章，从彼得前书来看基督徒的行为应当有的本

质。 

 

从彼得前书看好品行与法利赛人的分别 

 

彼得前书的原读者正处于苦难和迫害中，这与法利赛

人的处境有些类似。法利赛人在面对外邦政权和希罗文

化，在其中实践自己的信仰生活时受了许多的苦，而彼得

前书的读者也面对归信基督后与周围邻居的冲突。彼得著

此书为了鼓励分散在各处的信徒、坚固他们的信心和盼

望，也教导他们在此处境中的行为处事。28这群信徒以外邦

人为主，因此可见书中多次提及要他们脱离过去的行为。

本文将与此从彼得前书一章 13 节-二章 3 节来看彼得对原读

者生活和行为上的教导，并将此与法利赛人的生活作对

比。 

 

圣洁 

彼得在一章 13 至 16 节呼吁信徒需要过圣洁的生活，

以符合上帝圣洁的本性。彼得和法利赛人一样，他的圣洁

观追溯利未记的核心思想，特别是 16 节更直接引用了利未

记十一章 44 至 45 节的经文。彼得和法利赛人均认为信徒

的圣洁是源之于神（一 15），因此圣洁生活是属神的表

现。彼得也提到圣洁和好行为有直接的关系，他在 14 节要

 
28 徳席尔瓦，《21 世纪基督教新约导论》，纪荣智等译（台北：校园

书房出版社，2013），936-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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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信徒“不被从前蒙昧无知所同化”，这和法利赛人要在

外邦人中分别为圣的理念相同。彼得更提到圣洁的生活是

“盼望”终极救恩的正确方法，这也和法利赛人的期待一

致。 

但彼得的圣洁观和的法利赛人的圣洁观是决然不同

的。彼前在 13 节提到要读者“约束他们的心”，原文中是

指要“束上心中的腰”。
29
 法利赛人只注重外在礼仪的洁

净，他们借着区分洁净和不洁净的条例，突出自己选民的

独特性。但是彼得对信徒描述的圣洁，并非只是行为或律

法上的遵行，而更多提及信徒当有的心态。彼得要求信徒

必须脱离过去生活中的典型的行为，这好行为不是礼仪式

的，而是源自内在生命散发出来的好品格（二 11）。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也是彼得前书里重要的主题。彼得一再

地提醒读者有关对耶稣基督再来的盼望，更要让如此的盼

望和信心成为读者品行的基础。彼得教导读者要有好品

行，脱离过去旧我的行为是因为读者在基督里已蒙了重生

（一 23）。如今读者能够流露出好行为，更是已经尝过了

“主恩的滋味”（二 3）。此信仰根基是大部分法利赛人

都没有的，因为大部分的法利赛人在耶稣还在世上时，都

无法认出他就是那位要带来拯救的弥赛亚。这也是彼得和

法利赛人之间根本性的不同。彼得呼吁的好行为是从领受

恩典开始，而后流露于信徒外在生命；法利赛人却是期待

借着好行为，上帝的恩泽能重新临到犹太民。耶稣所带来

的福音，正是使徒们所宣扬的福音，不只是要带来行为表

 
29 顾韦恩，《丁道尔新约圣经注释：彼得前书》，欧思真译（台北：

校园书房出版社，199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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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改变，更是要让人能从心里发出的改变和敬虔，这是

远远超越法利赛人隔离式的好行为。 

虽然归根究底，法利赛人和彼得前书时代的读者都是

相信同一位上帝（一 17），但是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其

实就是法利赛人所期待的弥赛亚。当信徒正确的辨认出耶

稣的身份，便给信徒带来更真实、更大的盼望，也因此更

能激励信徒由心而发的好行为。法利赛人一意孤行，认为

自己能凭谨守律法和遵守洁净条例，在个人生命与圣殿产

生共鸣，并借着维持实践圣殿圣洁的努力讨上帝喜悦。他

们甚至超越律法所要求的，期待自己行在上帝的恩约之

中，但却已成了自义。耶稣曾说他来是为了成全律法，并

不是废除律法。彼得则正确的指出，基督就是圣殿赎罪祭

的羔羊（一 19），基督和信徒已经成为了属灵圣殿活石、

祭司、神圣的国度（二 4-5，9）。信徒所遵守的，不在是

外在的洁净礼仪，而是在基督里已经成为圣殿，并且能将

生命献上成为上帝悦纳的灵祭（二 5）。 

 

好行为 

在这段经文里有几个命令式动词，分别是：一、盼望

（一 13）；二、圣洁（一 15）；三、敬畏（一 17）；四、

相爱（一 22）；五、爱慕纯净的灵奶（二 2）。既然是命

令，这便是作者要读者一定要遵守的行为。法利赛人在应

用旧约律法时出错了，他们选择错误的诠释钥匙，他们认

为圣洁最重要的核心是“划清界限”，因此就造就了所谓

法利赛排他式的好行为。30但彼得对圣洁则提出了正确的观

 
30 徳席尔瓦。《21 世纪基督教新约导论》，纪荣智等译（台北：校园

书房出版社，2013），296-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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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神所要求圣洁是“爱”（一 22）。耶稣曾提到律法的

总纲就是爱，彼得在这里则呼吁读者活出符合妥拉的生

命。而这以爱为核心的生命，正是彼得头三个命令句的实

际表现。一个有真实盼望、圣洁和敬畏的生命，一定是有

爱的生命。这在第四和第五的命令式动词的经节中，彼得

都提及要信徒离开对弟兄虚假的爱、恶毒、诡诈，并嫉

妒、假善、和一切毁谤的话。彼得指出的恶行是信徒过去

的旧我会有的行为和心态，都是与基督徒信仰生活不符的

行为，因此彼得要信徒摒弃的。当中所指责的虚假的爱、

假善，如同过去耶稣对法利赛人的谴责。当初的法利赛人

没有发现这个问题，但如今在彼得前书中，彼得直击人本

性的丑陋，也因此让信徒得到提醒和教导。 

另外，彼得前书所论述的好行为，更是带有普世救恩

的意义。彼得呼吁信徒要在外邦人中品行端正，让外邦人

能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二 12），更能宣扬那召信徒

出黑暗如光明的美德（二 9）。这种好行为展露了神对普

世的爱，是与法利赛人的优越感截然不同的。 

 

总结 

总结以上内容，本文论证了法利赛人和彼得前书中的

教导，出发点都一致，双方都是要努力活出符合信仰的圣

洁生活。但是，其中却出现分歧。法利赛人认为可以因行

为的救赎，而彼得前书中的行为是因为信仰而产生的果

效。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与盼望是法利赛人信仰根基中缺乏

的，或许是因为自义，因此而失去了藉着耶稣基督而得的

救恩。也因为如此，法利赛人尽力遵行律法也遵守口属传

统，实施超越律法所要求的规条，却也未能达到自己所要

求的，被人视为‘假冒为善’。耶稣说他来是要成全律

法。从彼得的教导甚至过去耶稣自己的教导中读者可以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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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耶稣来还是保留了律法，但是更贴近上帝的心意。彼

得前书中的信息让信徒能得着鼓励与盼望，而且由心而发

地改变，并且遵行彼得所给予的命令。如此一来，上帝所

要实行的拯救才显得全面，不再是外在的表现和敬虔而

已。由于以上所提及的种种差异，本文证明法利赛人虽有

好行为，但却与彼得前书所教导的不同，因为法利赛人只

是外表的遵行，而彼得前书中的是因信而有的好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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